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章程

根据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0年高职（专科）院校单

独考试招生的通知要求，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继续实施

单独招生工作，为做好 2020 年单独招生工作，特制定本招生章程。

一、学院基本情况

（一）学校名称：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二）学校代码：国标代码：12826 招生代码：5333

（三）学校性质：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四）办学层次、学制：高职专科，学制三年；

（五）学校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宣慰大道 93 号

（六）学院概况：学院位于风景秀丽的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

景洪市市中心。昆明至泰国首都曼谷国际高速公路和澜沧江•湄公

河国际航道贯穿全境，连通六国。途经西双版纳的泛亚高速铁路

正在建设之中。

2006 年通过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获良好等级，2013

年通过云南省高职院校特色评估，是首批云南省高职示范性院校。

云南省实施“走出去”战略试点高校和云南省高校实用技能国际人

才培养基地，2016 年荣获全国高职专科国际影响力 50强，多次获

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优秀单位称号。学院是全国计

算机等级考试、英语等级考试和国家汉语水平 HSK 考试的考点，

设有全国职业资格鉴定中心——云南省 124 职业资格鉴定——建

有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紧缺人才——旅游专业培训基地、省级东

南亚南亚语种教研室和实习实训示范基地，已形成“校内、校外、





三、报考条件

凡符合云南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条件，已参加高考统

一报名的应往届高中毕业（含中专、职高和技校学生）或具有同

等学历的考生，均可报考。

四、报名时间与办法

（一）报名时间：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确定

（二）报名办法

1．报名网址与考生登录：考生登陆云南省招考频道

（www.ynzs.cn）进入工作网，用高考报名时的用户名和密码，通

过“普高志愿填报“进行报名。

2．考生填报志愿：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代码：5333，

每个考生可填报一至二个专业，并填写是否服从调剂志愿。

3．报名信息审核确认：考生报名成功并保存提交后，必须到

当地高考报名点审核确认。

4．准考证打印：经报名确认的考生，于 2020 年 3 月 1 日—5

日期间，自行登陆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网站（www.bannazy.cn）

打印准考证。

五、考试方式、时间与地点

三校生应（往）届毕业生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

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实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职业适

应性测试”评价方式。总分 420分。其中：文化素质（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220分，职业技能（职业适应性测试）200分。

（一）三校生文化素质考试

1．考试方式：采用计算机网络考试。

2．考试科目：文化素质考试采取综合试卷答题，考试科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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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四科、总分 220 分。其中：语文 80分、数学 50 分、政治 50 分、

英语 40分。

3．考试大纲：参照《2020 年云南省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招生考

试大纲说明》。

4．考试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上午 9:00 开始，考试时间 100

分钟。

（二）职业技能（职业适应性测试）测试考试

1．三校生应（往）届毕业生

（1）名单公布：2020 年 3 月 7 日中午 1:00，公布进入职业技

能测试的考生名单、考场安排等。

（2）职业技能测试考试时间 2020 年 3 月 7 日下午 2:00开始，

按考生名单、考场顺序组织考生参加职业技能测试考试。

2．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1）名单公布：2020 年 3 月 6 日，在学院网站公布进入职业

技能测试的考生名单、考场安排等。

（2）职业技能测试考试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上午 8:30 开

始，按考生名单、考场顺序组织考生参加职业技能测试考试。

（三）测试考试地点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景洪市宣慰大道 93号）。

六、考试须知

1．考生须同时持本人第二代身份证（或有照片的户口本）和

单独招生考试准考证二证方可参加职业技能测试考试。

2．文化素质考试，由考生按规定时间在计算机上完成答题。

3．文化素质考试实行现场评分，考生签字确认。即考生答题

完成提交保存后，计算机自动生成考生成绩，考生在监考老师的



监督下签字确认。

4．职业技能（职业适应性测试）测试考试由学院组成测试专

家组，按“单独招生综合素质职业技能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

职业技能（职业适应性测试）测试不实行现场亮分，考生签字确

认。

5．职业技能（职业适应性测试）测试成绩以各专家评分为依

据，计算平均分，平均分即为考生综合素质职业技能面试成绩。

6．考生综合成绩的评定按文化知识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职业

技能面试成绩=考生综合成绩的原则，统计考生综合成绩，并按云

南省招生考试院的规定的向考生进行公布。

七、录取

单独招生录取工作，在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指导和学院招生

督察组的监督下，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的原则进行录取。

（一）录取原则

1. 根据考生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择优录取。

2. 根据考生填报专业志愿情况和是否服从调剂志愿情况，按

成绩优先、专业志愿优先原则进行专业录取。对自愿放弃录取和

不服从调剂的，作退档处理。

（二）录取程序

拟录取考生名单和预录取考生名单，将在云南省招考频道

（www.ynzs.cn）和学院网站（www.bannazy.cn）分别进行公示，

对经省招生考试院审核批准录取的考生，按照省招生考试院的规

定，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其中：2020 年 3 月 21 日前，学院公布成绩，确定拟录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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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名单并在学院网站公示。拟录名单同时上报省招生考试院。

2020年 3 月 25 日前拟录名单在招考频道网上公示后，学院不

再受理考生放弃或确认申请。

拟录取考生应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3 月 29 日到当地县（市、

区）招办签字确认。未参加签字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单招录取。

经过考生确认后的预录取名单，于 2020年 4 月 2 日在云南省

招考频道和学院网站进行单招预录名单公示。

经省招考院审核批准，单招院校于 2020年 7月办理录取手续，

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三）录取考生须知

1．高职单招录取的文、理科考生，不再参加高考及录取；高

职单招录取的“三校生”‚不再参加“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及录

取。

2．已被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若要放弃录取，应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前，向学院招生办公室提出书面退档申请。并于 3 月 27

日至 3 月 29 日到当地县（市、区）招办填写《云南省高职(专科)

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放弃参加录取考生志愿确认表》进行确认，放

弃参加今年的高职单招录取。

3．考生志愿确认结束后，学院按计划确定单独招生预录取名

单，于 4 月 2 日由省招考院在云南省招考频道对预录取名单最后

进行公示。

4．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经云南省招考院审核批准，由学院

招生办公室于 2020 年 7 月上旬寄发录取通知书给考生。

八、新生入学及待遇

（一）凡被学院录取的新生，应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





类招生政策、法规、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向社会公开投诉电话，

受理有关涉及违反招生政策、规定与纪律的问题投诉和举报，督

促或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举报调查和违纪处理，维护考生和招生工

作人员的合法权益，查处招生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的违

纪违规行为，热情为广大考生服务，实施阳光招生。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 11 月 21 日


